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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宪法思想已有很多研究1，主要循两种途径去做，一种是从学理角度，探讨五

权宪法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一种是从历史角度，还原五权宪法思想演变过程。然本文

所探讨的宪法思想，不以五权宪法为限，而愿从更广阔的“宪法”角度，探求孙中山宪

法观念之演变。2
 

 

一、孙中山宪法观与五权宪法的基本内涵 

在提出“五权宪法”概念之前，孙中山已多次使用“宪法”一词。但无论是此前或

此后，不同语境下，他所说的“宪法”具有不同含义。 

在实质意义上使用“宪法”。所谓宪法的实质意义，即随着国家的诞生而自然诞生

的组织方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了拉丁文的宪法“constitution”

概念，与“政体”同义，用来指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特别是行使“最高治权”的公民团

体的组织依据。这种以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也被称作“宪制”。因此，一些学者认为，

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任何国家都是具备的，而且只要有国家的组织，宪法也就随

之产生，其历史自属很古”。3在分析他的五权宪法的渊源时，孙中山提出，中国古代也

有三权宪法，“一是君权，一是考试权，一是弹劫权。而君权则兼有立法、行政、司法

之权”。4这里所谓的宪法，实际上就是从实质意义上而言的国家根本组织法。 

其次是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与立宪主义限制公共

权力、防止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就是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来避免因公共权力的

极端倾向而造成公民中的一部分侵犯另一部分的问题。孙中山特别注意到近代西方宪法
                                                        
1
 具有代表性的是耿云志的研究，对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及其中的宪法思想，他进行过迄今较为系统而完

满的论述。代表论文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孙中
山宪法思想刍议》，《历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辛亥革命
史丛刊》第十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正如耿云志所说，以“五权宪法”来概括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并不准确。他认为，五权只是谈政府权，还

未涉及民权以及民权与政府权的关系。他认为，孙的宪法思想包含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三民主义，二
是四大直接民权，三是五权宪法。在《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中，他已就这三方面做了综合论述。但
这篇论文以探讨学理为主，倾向于“静态”的研究。如三民主义构成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自然毋庸赘言，但是四大民权如何在后期加入五权宪法当中，成为孙的宪法思想的构成部分，则还欠
缺说明。尽管本文亦以探讨孙中山宪法观念为目的，但力图在静态与动态之间取一平衡。 

3
 尹斯如：《宪法学大纲》，北平印书局 1935 年版，第 32 页。 

4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 卷第 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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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权的一面，早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有：“泊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

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未，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5也

即“立宪政体”是民权主义发展的结果。后来他还指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

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四千年之专制，易为民主，于是中华民国出现于世界，民国约

法亦同时产生，此四万万人民公意之表示也”。6明确提出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孙中

山在对民权主义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特别强调“立宪”是民权主义的固有内涵，指出：

“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

然后可以图治。”7
 

有时孙中山所说的宪法，兼具“国家之根本组织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之双

重含义。比如 1897 年他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说：“观支那古来之历史，凡国

经一次之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无辜之民为之受祸者不知几许。

其所以然者，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8

在这里，“宪法”既与“共和”联成一体，复又缺乏近代定位，而成为一种武力相约、

变军事纷争为依法而治的条件而已。 

孙中山很早便意识到宪法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上引

1897 年他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便指出，宪法是结束武力争雄、奠定统一国家基础

的根本手段。1900 年他与兴中会骨干联合起草了一份政见书，请求港督协助革命。该政

见书中介绍革命成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方法：“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

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

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9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中，民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10在东京《民报》创刊

周年大会的演说中，更有“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1
 “共和

国体”始终与“立宪政体”联系在一起，这是孙中山民主立宪思想的一个特点。 

除了易专制为民主等价值外，在孙看来，宪法还是国家富强的保证。“国家宪法良，

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12他甚至认为，“昔日日本不过一二

留学生抄袭德国宪法几条，竟将国家救起”。13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宪政方案在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设计和修改，但贯乎于其中的仍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它串起了孙中山一个

又一个新思想、新主意，并耗尽了他一生理论思考的情趣。”14
 

                                                        
5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8 页。 

6
 《<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319 页。 

7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61 页。 

8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 年 8 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173 页。 

9
 《致港督卜力书》，1900 年 6、7 月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193 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97 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25 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第 331 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560 页。 

14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04-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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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首次正式提出“五权宪法”思想，是在 1906 年 12 月 2 日。这一天，孙中山

在日本东京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在阐述三民主义之后，正式提出

了五权分立的主张，作为将来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15第二次详述五权宪法理

论，是 1921 年 3 月。与最初的五权分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添加了直接民权思想。

1916 年，孙中山首次提出了四大民权理论，即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罢免权。16他

认为，“欲使民意易于发见，非有良善之机关不可，此最新自治制即其机关也。”17直接

民权与五权宪法相结合，使得后者得一“制扣”。18直接民权可补五权宪法之下，民权尚

无可靠保障之缺陷。在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孙中山打算完成《国家建设》一书，其中就

包含《五权宪法》一册。可惜由于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草稿尽毁，此一计划未及完成。 

 

二、五权宪法与革命实践 

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的宪法思想未经实践的验证，只是停留在理想层面。民国成

立之后，孙中山由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等经历中得出结

论，临时约法已成废纸，必须使五权宪法成为现实才能奠定立国基础。 

民初国民党成立之后，孙中山多次强调要研究一部好宪法，“今者，正式国会、正

式政府成立之期不远，尤不能不细心研究，冀产出一优良之宪法，以为立国之根本”。19

“在《上海国民党荼话会的演说》中，他指出当前国民党“劈头第一事，须研究一部好

宪法。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20
 

但是民初宪法的实际制定与颁行与孙中山的想法是有出入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前身的诞生，部分符合孙中山宪法思想，但不完全是孙

中山宪法思想的反映。在革命成功后的初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十分迅猛，国内独立各省

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相互合作，在孙中山尚未归国的情况下，已经着手制定本省

和全国性的约法。1911 年 11 月 14 日，由宋教仁起草、居正等人共同修订的《中华民国

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公布并征求意见。此后各省陆续制定并颁行的有《广西临时约

法》、《中华民国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暂定临时约法草案》、《江西省临时

约法草案》等。以上“约法”除江苏省外，均采“三权分立”原则，即各省政府由三部

分构成：都督及其政务委员（政务司）、议会、法司（法院）。随后，临时立法机关“各

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鄂州约法”为参照而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试图用五权宪法思想影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

                                                        
15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31 页。 

16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327-328 页。 

17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329 页。 

18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497 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2 页。 

20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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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更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不断修订。

时任法制局局长的宋教仁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由孙中山咨送参议

院加以参考。这部《组织法草案》第 28 条规定：“临时大总统，除典试院、查吏院、审

计院、平政院之官职，及考试、惩戒事项外，得制定文武官职官规”。使得总统职权中

出现了“考试权”、“监察权”的内容，亦即“五权”之体现。可是参议院不客气地拒绝

了这份草案。他们认为“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法制局纂拟宪法草案并咨送参议

院的行为“未免逾越权限”，因而不予采纳。21孙中山后来指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与自己的宪法思想不符。22
 

南京参议院之所以拒不接受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重要原因在于议员主要来源于中

国同盟会评议部职员。23而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未能在会员中获得认可，

以至于以同盟会会员为主要班底的参议院获得立法权之后，不能执行孙中山五权宪法的

设想。 

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亦不能凭空左右《临时组织法》的制定，这一方面体

现了革命进程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毋宁说是民主政治的真实进展。《临时约法》最终

为限制袁世凯而有意模仿法国 1875 年宪法体制，采用责任内阁制政体。然而，法国 1875

年宪法本身即对总统赋予过大权力，以至于当时法国人有“我们有一位非世袭的国王”

之感。24《临时约法》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25。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赋予了总统

很大权力、内阁权责不明、条文表述含混不清的形似内阁制的宪法，依然为袁世凯所不

满。孙中山同样感到不满，他认为，《临时约法》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一条是自己的主张，其余内容“兄弟不负这个责任”26。 

正因为如此，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致力于将五权宪法思想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组

织思想以为试验。1913 年 9 月 27 日，他将这一条纳入了中华革命党的入党誓约当中。27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五权宪法事实上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加以贯彻：1914 年 7

月，《中华革命党党章》规定，党的组织由五部分构成，除本部之外，统称“协赞会”。

协赞会又分为立法、司法、监督、考试四院。四院与本部“并立为五”。如此组织的目

的就是要“使人人得以资其经验，备为五权宪法之张本”。待成立政府时，则党组织变

为政府组织，本部变为行政部，四院各成独立机关，“成为五权并立”。28由此可知，中

华革命党即为将来革命政府之试验，亦即政府之雏形与预备。此政府之组织法，亦即五

权宪法。 

                                                        
21
 参议院议决案汇编：甲部二册。转引自臧运祜：《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第 59 页。 

22
 孙中山：《五权宪法》（1921 年 3 月 20 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96-498 页。 

23
 黄彦、李伯新编著：《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84－386 页 。 
邹小站：《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24
 洪波：《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95 页。 

25
 牛彤：《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55 页。 

26
 孙中山：《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98 页。 

27
 《王统誓约原件-党史会藏》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69 年，第 539
－540 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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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宪法本为孙中山宪法观的体现，是从属于孙对近代西方宪法、宪政的认识的。

西方宪政主义尽管与民主主义是一种既对立又协调的关系，但是从自由的角度而言，两

者又是统一的。然而，贯彻五权宪法原则的《中华革命党党章》又将公民权利划分等级，

使得国民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主权属全体国民之言化为乌有。在党章中，孙中山规定，

军政和训政时期为“革命时期”，中华革命党负责“一切军国庶政”，革命党党员依加入

革命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这三种划分不仅在革命时期有

意义，且对革命成功之后所享之民权有直接关系：“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

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

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那些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在

革命时期连公民都不能算；革命成功后方能从宪法中获得公民资格。尽管条文规定“宪

法颁布后，国民一律平等”29，但这种平等，是去除了选举与被选举权之后的“平等”。 

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党章》中体现出来的五权宪法思想，延续到了国民党党章之

中。1920 年 11 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章》明确提出“本党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
30只不过不再有上述人分等级之制度。 

孙中山多次想将五权宪法付诸实现。“以法治党”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推动议

会通过五权宪法草案，是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就已尝试过的做法。在第二次护法运动

中，孙亦继续如此尝试。1921 年 3 月 18 日，孙中山曾在广东省议会，“将五权宪法大旨

讲过，甚望省议会诸君议决通过，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的根本法。”
31但广东省议会后来并没有通过这样的议案。此后，1922 年 4 月 26 日，孙中山又根据

粤籍国会议员叶夏声的建议，面谕叶氏起草五权宪法草案，提出于非常国会。叶氏迅速

起草了一个含五章 120 条条文的宪法草案，但国会未予通过。叶氏在孙中山鼓励下继续

修改，虽然又形成了一个获得孙中山肯定的草案，但这次尝试亦由于第二次护法运动的

失败而无疾而终。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 23 日通过了《组

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其中第八案“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编制五权宪法草案并先由

本党实行案”，于 29 日下午进行讨论，结果是大多数表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法律委

员会拟议办理。”32这是孙中山去世前，最后一次推动五权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之尝试。 

可以说，对《临时约法》的不满和对五权宪法理论的不断完善，是民国以来孙中山

宪法思想演变的两条线索。伴随着宪法思想不断演变完善的，是在政党建设、政党组织

中推行五权分立原则，以为将来五权宪法之政府统治之演练预备，以及不断在革命政府

当中，推动五权宪法草案的形成和通过。尽管在孙中山有生之年，五权宪法未能成为现

实，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设想，为后来的宪法学说和宪政实践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29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7-98 页。 
30 《中国国民党党章》，《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401 页。 
31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497 页。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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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宪法思想之特色 

孙中山的宪法思想既有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宪法、宪政认识的一些共同特

点，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谓共同点，最根本的就是将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置于国家

富强的目标之下，更多的将之视为工具和手段，因而往往可以因时势的需要而放弃之。

“西方的宪政不仅为中国的知识群体考量中国问题开辟了新的视角，而且也提供了术

语、概念、范畴、观点和逻辑等认知工具。但宪政在中国并不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

追求，中国的实践者和思想家从来也不单纯地探求宪政在西方所具有的那些价值，而首

先是与国家的富强目标联系起来，把宪政看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33
 

同时，中国人对西方宪政概念的理解也许可以没有偏差，但是将之引入中国政治制

度之时，取舍标准和评判标准的不同却使之偏离了原有的价值和含义。“在中国，宪政

价值大体上被分为两个层面。在最高层，宪政被赋予了一种超凡魔力，它未被看作是一

种制度性架构，而是一种拉动力，牵引着国家的强盛。在低一个层次上，宪政被设想为

一种能够克服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的工具。„„而两者间在价值层面可能存在的冲突和

矛盾皆因富强目标的优先性在观念上被人们化解了。正因如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

方众多的制度价值诉求，包括宪政的价值，都没有也无法真正落实。”34孙中山虽然创立

五权宪法，但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他也有很多不坚持五权宪法的言论和主张，这一

方面体现出他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所必需的政治谋略和应变技巧，同时也说明 

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亦有独特之处。他的独特之处来源于几个方面： 

精英主义思想。论者早已指出，孙中山一直持有将人群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

觉、不知不觉”三种类型的想法，这一想法影响和贯穿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在权能区

分思想中能看到这种“人分三等”的思想印迹，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规定党员亦分三等同

样是这种思想的极端化。正因为这种传统精英主义的心理影响，宪法之创立与推行完全

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义务与责任。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德治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思

想影响下，孙中山认为，被选举出来的领袖必然是道德高尚、品格完美之人，不可能利

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去作恶。 

群体本位的国家主义思想。孙中山所推行的革命与建设，是拯救中国于国内外危亡

局面的手段，作为手段之一的五权宪法，必须追求效能，而不是西方和平、统一、富强

环境下的立宪或修宪。五权宪法，必须保证政府能有最大能量从事国家建设，避免瓜分

与内乱。在孙中山看来，尽管国家权力属于国民全体，但是个人自由是可以让渡的，应

服从国家需要，在非常时期，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成就国家的自由。 

超越西方的思想。“取法乎上”以便“后来居上”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

                                                        
33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第 133 页。 
34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第 13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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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创设一种超越现有优良制度的最佳政治制度，同时，政治制度是可以跨越式建立的。

只需攫取西方政治思想之好处，避免西方政治制度之弊端，结合中国传统合理思想资源，

即可创造出中西合璧、后来居上的政治制度。1916 年，他以直接民权更新五权宪法理论

之时，即再次宣扬这种观点：“今后国民，当奋振全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

俾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

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35可是正如论者所言，即便是更好的政治制度，也需要相应的

社会基础，缺乏西方宪政传统、物质水平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的中国，与理想的立宪政治

之间，必然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必须在运用过程中，依据

全体公民的需要，经过与现实政治的磨合而不断趋向完善和合理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 

    综上所述，孙中山宪法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思想体系，既有其较为恒定不变的一些

思想准则，亦有因应时势、紧跟世界民主政治思想潮流、不断反思中西文化差异等特点。

他的五权宪法思想从最初较为单薄的“五权分立”起点出发，逐步增添了直接民权、地

方自治、权能区分、万能政府等相关理论，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孙中山宪

法思想之形成演变的经过，是那一时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35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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